
《管城回族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政策解读

近日，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管城回族区重污

染天气应急预案》。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编制背景及目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省、

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以及可能发生重污染天气的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向上一级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根据《郑州市重污

染天气应急预案》（郑政办〔2023〕43 号），我区对 2019 年版

《管城回族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进行了重新修订。目的为了

统筹全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提高预防、预警和应对能力，

落实应急减排措施，及时有效控制、减少或消除重污染天气带来

的危害，更好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

年修订版）〉的函》（环办大气函〔2020〕340 号）《河南省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豫发〔2022〕17 号）《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

（豫政办〔2023〕52 号）《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中共

郑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

意见》（郑发〔2023〕1 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

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试行）的通知》（郑政〔2021〕5 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的通知》（郑政办〔2023〕43 号）等。

三、修订内容

（一）完善组织机构职责。由原有的“管城回族区环境防治

攻坚战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指挥全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调整

为“管城回族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污染防治攻坚办公室负责统

一领导、指挥调度全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负责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管理有关工作”。

（二）调整预警启动条件。按照国家、省、市重污染天气应

急响应启动标准，启动条件有所调整，其中：黄色预警启警条件

由过去“预测日 AQI>200 持续 48 小时”调整为“预测日 AQI>200

或日 AQI>150 持续 48 小时”；橙色预警由过去“预测日 AQI>200

持续 72小时”调整为“预测日 AQI>200 持续 48 小时或日 AQI>150

持续 72 小时”；红色预警由过去“预测日 AQI>200 持续 96 小时

及以上，且预测日 AQI>300 持续 48 小时及以上，或预测日均值

达到 500”调整为“预测日 AQI>200 持续 72 小时且日 AQI>300



持续 24 小时以上”。

（三）细化应急减排措施。在区应急预案要求的基础上，根

据 2019 年预案和我区实际情况对黄色、橙色、红色预警期间各

项减排措施进行了细化，按照绩效引领、民生优先的原则对工业

企业、施工工地、移动源实施差异化管控。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专家队伍建设，增强预警保障

加强人才队伍培养，建立专家队伍，为环境空气质量和气象

条件预报预警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发布平台和

预报预警平台提供保障，严格落实国家、省、市要求，不断提高

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能力，为重污染天气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提

供技术支撑。

（二）增加资金预算，落实经费保障

各单位要将重污染天气应急所需资金列入预算，持续加大污

染防治攻坚战资金投入力度，严格落实经费，为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及应急减排清单修编、绩效分级审核评定、监测预警、应急

处置、监督检查、基础设施建设、应急技术支持等工作提供经费

保障。

(三)加强沟通，密切配合

建立健全科学应急通信保障机制。区攻坚办牵头，各成员单

位、各街道办事处要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通信保障机制，明

确重污染天气应急负责人和联络员，保持 24 小时通信畅通，确



保应急信息和指令及时有效传达，落实领导责任，密切配合，确

保应急信息和指令落到实处。

(四)其他保障

各街道办事处和各成员单位应当按照应急预案及其他相关

专项预案要求，组织不同类型的应急演练，提高应对重污染天气

的水平；以增强公众防范意识，开展应对重污染天气宣传、教育

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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